2019年山西省青少年乒乓球积分赛
竞赛规程
 一、主办单位 
     山西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
2、 承办单位
第一站：太原市体育局
第二站：运城市体育局
第三站：（待定）
三、协办单位 
第一站：山西星羽文化体育有限责任公司
第二站：运城市乒乓球游泳训练学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第三站：（待定）
四、 赛事合作伙伴
广州合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
     五、比赛时间、地点
       第一站：太原  2019年9月7日-8日
     第二站：运城  2019年9月28日-29日
     第三站：总决赛（待定）
     六、参赛单位
      各市体育局、各市乒乓球协会
     七、竞赛项目
      甲组：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、男子双打、女子双打、混合双打
     乙组：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、男子双打、女子双打、混合双打
    丙组：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
      丁组：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
     八、参赛办法
     （一）全省中小学在校学生及乒乓球俱乐部，以市体育局为单位进行报名，每队可报领队1人，教练员1-5人，运动员报名人数不限。
    （二）各组别年龄规定：
     甲组：16-18岁（2001年1月1日-2003年12月31日）
     乙组：13-15岁（2004年1月1日-2006年12月31日）
     丙组：11-12岁（2007年1月1日-2009年12月31日）
     丁组：10岁以下（2010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　　
    （三）参赛队不足3人队，取消该队比赛，将跨入大年龄组参赛。
    （四）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(须具备本人身体健康证明，以待查验)；如在比赛期间出现任何意外，责任自负。
    （五）参赛运动员必须办理比赛期间的意外伤害保险。
    （六）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携带山西省公安机关颁发的身份证原件（丙组、丁组未办理身份证的运动员，必须携带户口本原件或当地派出所出具有本人照片的户籍证明）。
    九、竞赛办法
    (一)各组别参赛项目根据运动员报名人数确定竞赛办法。
    （二）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最新审定的《乒乓球竞赛规则》，规则与规程发生矛盾时，按规程执行。
   （三）比赛编排根据国家乒乓球最新规则，由裁判组结合年度系列比赛实际情况组织、实施并采用电脑编排抽签办法进行分组排列种子；第二站、第三站种子由一、二站积分排定。根据比赛人数，第一阶段取小组前两名，进入第二阶段。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，最终决出前八名。
    （四）抽签采用电脑抽签，不组织现场抽签。
    （五）比赛使用许绍发牌三星乒乓球。
    （六）规定比赛时间10分钟后不到场者按弃权论处。
    （七）积分办法
    1、名次分：第一名：1400积分，第二名：1100积分，第三名：800积分，第四名600分，第五-八名：400积分，第九-十六名：200积分。
    2、场次分：运动员每参加一场比赛获得100积分（不论输赢）。
    3、运动员遇轮空，计入场次分；弃权方无积分。
    4、运动员本场比赛积分：名次分+场次分。
    5、参加双打比赛的运动员积分平分。
    6、运动员如违反竞赛规则、体育道德等不当行为，将会视情节严重给予扣除部分积分甚至全部积分的处罚。
7、参加2019年山西省青少年积分赛1次以上的运动员，方能参加2019年山西省青少年锦标赛。
8、积分靠前的运动员将设为2019年山西省青少年锦标赛种子。
    （八）总决赛
    1、积分赛各站单打前16名、双打前8名的运动员参加总决赛。
    2、获得总积分前100名、双打积分总和前50名的运动员参加总决赛。
    十、录取名次与奖励
    (一)分站赛：
    各项比赛均录取前8名，参赛队或参赛运动员不足9队（人）者，录取名次递减。分站赛决出第一至第四名，第五至第八名并列；录取名次将获得主办单位颁发的获奖证书。
    (二)总决赛：
    获得总决赛前8名的运动员将获得主办单位颁发的获奖证书及奖励。
    十一、报名及报到
     各参赛单位认真填写报名表（一式两份），按报名时间将报名表及电子版分别报山西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、竞赛组及分站赛承办单位。逾期报名或不使用统一报名表视为无效报名。
积分赛各站联系人及比赛报名时间。
山西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
联系人：胡安娜
电  话：0351-7686574
邮  箱：sxqlyd2017@163.com
竞赛组
联系人：李  涛
电  话：13834115500
邮  箱：69898308@qq.com
太原站
联系人：李古奇 
电  话：18243123748    15513017821
邮  箱：466190630@qq.com
报名截止时间：2018年9月1日
运城站
联系人：:卫雪婷
电  话：15835901566
邮  箱：:2268854499@qq.com
报名截止时间：2019年9月21日
     第三站总决赛（具体时间、地点待定）
　  十二、仲裁委员会与裁判长
　　(一)仲裁委员会：
　　1、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《国家体育总局仲裁委员会条例》规定执行。
　　2、仲裁委员会由山西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选派。
　　(二)赛区裁判长：
    1、裁判长由山西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选派。
　 　2、积分赛各站比赛第一阶段至第二阶段半决赛前采用1人裁判制，半决赛开始采用2人裁判制。总决赛将适当增加裁判员数量。
　　十三、其它
　　(一)上场比赛前参赛队员必须出示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，经审核后方可上场参赛。
     (二)比赛中运动员应服从裁判，有异议可通过裁判员向裁判长反映，裁判长的裁决为最终裁决。对裁判长的裁决有异议者，可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。无论什么原因造成比赛中断5分钟(经调解说服后计算)以上者，按罢赛处理，取消该场比赛资格。
    (三)为了严肃赛纪赛风，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，对在比赛中有弄虚作假、无理取闹、拖延比赛、干扰比赛、罢赛等行为的参赛运动员按有关条款严肃处理。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和省体育局有关竞赛纪律的规定。
    十四、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。
十五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于主办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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